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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琦影业传媒（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及债务处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由于公司无足够货币资金偿还借款，结合标的资产亏损的经营现状、未来经

营预期等，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以宿州九一影视文化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九一基金”）20%的份额抵偿与宿州玲昊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宿州水天一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债务。本次处置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九一基金份额。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公众公司

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291,981,725.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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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净资产额为 1,308,434.80 元。公司交易对价为 20,000,000.00 元，占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总资产比例为 6.85%，未达上述标准，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因公司工作人员疏忽，公司在 2021年 11月处置资产抵偿债务时未履行董事

会审议程序。2022 年 8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补充审议公司资产及债务处置》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为：4 票同意，1

票反对，0票弃权。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处置资产抵偿债务在董

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六）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宿州玲昊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宿州市高新区众创空间产业基地 D2楼 304室 

注册地址：安徽省宿州市高新区众创空间产业基地 D2楼 304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勇 

实际控制人：叶勇 

主营业务：文化产业投资、影视剧策划、制作、发行、摄影摄像、设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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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代理发布广告。 

注册资本：50 万元 

 

2、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宿州水天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宿州市高新区众创空间产业基地 D2楼 303室 

注册地址：安徽省宿州市高新区众创空间产业基地 D2楼 303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勇 

实际控制人：叶勇 

主营业务：企业形像策划；电脑图文设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

出）；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摄影摄像；影视剧制作、拍摄、策划发行。 

注册资本：50 万元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宿州九一影视文化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拱辰路 8号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注册地：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拱辰路 8号 

经营范围：影视剧投资(依法须经相关部门批准的项目,经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定价情况 

经公司与债权方协商一致，最终交易定价为出资时的成本价人民币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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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用于抵偿公司欠款，处置价格具有一定公允性，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将持有合伙企业 16%的合伙份额以 1600 万元的价格抵消原欠宿州玲昊

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1600万元债务。 

公司将持有合伙企业 4%的合伙份额以 400 万元的价格抵消原欠宿州水天一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00万元债务。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减少负债，符合公司未来经营发展战略。

本次处置资产及债务未对公司财务状况或者经营活动造成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康琦影业传媒（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康琦影业传媒（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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